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110年度施政計畫
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國有

財產

一、

國有

財產

行政

(一)

加強

為民

服務

工作

貫徹政府政策，

以「新公共服

務」理念為核

心，落實以民為

本的全方位服

務，推動政府為

民服務效能全面

躍升。

1.依據本分署110年提升服務執行計畫辦

理，並主動公布於網站及服務場所。

2.加速處理人民申請案件。

3.審慎處理人民陳情案件，訂定作業規

定，並建立列管制度。

4.辦理一處收件，全程服務及設置單一窗

口全功能服務櫃台。

5.加強研究發展工作，提升研究風氣，帶

動業務革新。

6.加強電話服務功能並定期辦理電話禮貌

測試工作。延聘專家辦理為民服務教育

訓練，提升服務品質。

7.加強平時考核並依規定辦理獎懲。

8.辦理各項訓練，提昇專業知識，以高效

率行政滿足民眾之需求。

9.選派人員參訪研習服務品質績優機關標

竿學習，並蒐集服務品質優質作法，提

升服務品質。

10.適時辦理座談會(或說明會)，印製業務

有關宣導資料，免費提供民眾參閱。

11.改善辦公場所環境，提供申請人更舒適

之洽公環境。

12.配合本署交辦及辦理推動提升服務相關

事項納入實施要領。

1.一般行政業

務宣導經費5

千元。

2.製 作 多 媒

體、文宣資

料等國產業

務宣經費120

千元。

3.辦理國有非

公用不動產

出租相關法

令業務宣導

說明作業費6

千元。

4.辦理國有財

產標售、下

鄉收件、換

約等業務宣

導經費

48千元。

5.辦理公務行

銷印刷及座

談會經費100

千元。

(二)

檔案

管理

健全檔案管理制

度、強化檔案保

存維護及促進檔

案公布與運用，

發揮檔案功

能。

1.本年度檔案影像掃描120,000件。

2.定期辦理檔案目錄轉出彙送檔案管理局

。

3.清查機密檔案依規定程序檢討機密等級

變更或解密事宜，以符檔案開放運用。

4.每季辦理電子檔案清查，以維護電子檔

案封裝形式可正常使用。

5.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50,000件

(2)臺南辦事處25,000件

(3)嘉義辦事處25,000件

(4)屏東辦事處10,000件

(5)澎湖辦事處5,000件

(6)臺東辦事處5,000件

辦理檔案影像

掃描，預估經

費1,207千元。

修正機關檔案目

錄查詢網公布目

錄異常資料並重

新上傳於本年4

月30日前完成

含所屬共計107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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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三)

資訊

管理

配合本署辦理規

劃開發、轉換各

項應用系統，及

維護各項資訊設

備。

1.積極推動並維護已上線各應用系統。

2.配合本署辦理各已上線應用系統功能增

修。

3.依據本分署資通安全維護計畫推動各項

資通安全相關事務，達成資通安全責任

等級分級要求，並降低遭受資通安全風

險之威脅。

4.加強辦理資訊教育訓練，以利電腦化業

務推動。

5.辦理主機及週邊設備維護事宜，以利電

腦系統運作。

1.辦理電腦主

機及週邊維

護，計需經

費2770千元

。

2.加強辦理資

訊教育訓練

經費43千元

。

(四)

政風

興革

工作

防制貪瀆不法、

端正政風、促進

廉能政治、維護

機關安全。

1.召開本分署廉政會報1次，貫徹廉能政治

，端正政治風氣，提昇施政效能。

2.監辦本分署採購業務是否符合政府採購

相關法令規定之公平、公開程序，提升

採購效能。

3.辦理110年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作業及109

年財產申報資料實質審查，確立公職人

員清廉之作為。

1.強化資訊機密維護，落實資訊安全稽核

工作，防範發生洩密或電腦犯罪情事。

2.受理並查處陳情案件，杜絕公務人員貪

瀆不法，以端正政風。

二、

國有

財產

接管

及清

查

(一)

接管

登記

1.接管各機關移

交房地 1,310

筆（棟）。

1.辦理各機關移交之非公用財產接管登記

。

2.依據國有財產法第33、35、39條規定辦

理公用財產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接管

。

3.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300筆（棟）

(2)臺南辦事處250筆（棟）

(3)嘉義辦事處180筆（棟）

(4)屏東辦事處250筆（棟）

(5)澎湖辦事處80筆（棟）

(6)臺東辦事處250筆（棟）

辦理接管國有

非公用財產之

國 有 財 產 業

務，計需經費

1,981千元。

2.國有未登記土

地之整理登記

3,130筆。

1.對國有未登記之土地，依法囑託地政機

關辦理測量登記並接管。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700筆

(2)臺南辦事處500筆

(3)嘉義辦事處500筆

(4)屏東辦事處630筆

(5)澎湖辦事處750筆

(6)臺東辦事處50筆

辦理未登記地

清理之國有財

產業務，計需

經 費 3,066 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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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3.無人繼承遺產

85筆。

1.無人承認繼承遺產受任為遺產管理人

後，辦理遺產管理人登記。

2.基於管理人職責辦理各項管理工作。

3.公示催告期滿，清償債務或交付遺贈

後，賸餘遺產依規定收歸國有。

4.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15筆

(2)臺南辦事處50筆

(3)嘉義辦事處15筆

(4)屏東辦事處5筆

(5)澎湖辦事處0筆

(6)臺東辦事處0筆

辦理絕戶遺產

之國有財產業

務，計需經費

1,303千元。

4.抵稅實物房地

125筆。

1.接管國稅機關核准抵繳遺產稅、贈與稅

之土地、建物函洽地政機關辦理國有登

記。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65筆

(2)臺南辦事處50筆

(3)嘉義辦事處5筆

(4)屏東辦事處5筆

(5)澎湖辦事處0筆

(6)臺東辦事處0筆

辦理抵稅實務

之國有財產業

務，計需經費

106千元。

5.參加土地重劃

。

1.配合地方政府辦理市地重劃及農地重

劃。

2.參與私有土地所有權人自辦市地重劃。

3.參加重劃會議，依法爭取重劃後分配土

地位置會同點交。

4.重劃完成後土地辦理標售或提供設定地

上權、委託經營。

(二)

勘查

分割

國有財產之勘查

與分割65,000筆

（棟）。

1.配合標售、租、購、撥用、接管、委託

經營、複查追收使用補償金等案件，逐

筆勘查經管之國有非公用不動產，必要

時主動辦理分割事宜。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21,500筆（棟）

(2)臺南辦事處15,000筆（棟）

(3)嘉義辦事處6,000筆（棟）

(4)屏東辦事處11,500筆（棟）

(5)澎湖辦事處3,500筆（棟）

(6)臺東辦事處7,500筆（棟）

為應民眾申請

國 有 土 地 承

租 、 承 購 案

件，派員實地

勘(清)查、測

量、分割、複

丈、合併、登

記 、 圖 籍 更

新 、 產 籍 異

動 、 資 料 異

動 、 圖 表 繪

製、租用車輛

及影印機、及

以論件計酬方

式僱用地政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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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業人員辦理等

所需經費7,395

千元。

(三)

產籍

管理

辦理產籍資料之

異 動 更 新

560,000筆錄。

1.對於新接管之房地及分割、重劃、重

測、合併、地籍資料、管理資料變更或

申報地價、公告現值之資料異動，依規

定辦理產籍異動。

2.對於收回自管之委託代管土地辦理產籍

異動。

3.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144,000筆錄

(2)臺南辦事處132,000筆錄

(3)嘉義辦事處66,000筆錄

(4)屏東辦事處100,000筆錄

(5)澎湖辦事處33,000筆錄

(6)臺東辦事處85,000筆錄

辦理產籍異動

之國有財產業

務，計需經費

3,262千元。

三、

國有

財產

管理

(一)

國有

財產

出租

1. 財 產 出 租

96,392件

1.受理占用人申租案。

2.受理各類土地申辦過戶繼承續租及租約

管理等案件。

3.寄送郵政劃撥單供承租戶繳租使用。

4.本分署、臺南、嘉義、澎湖及臺東辦事

處辦理標租案共18批次。

5.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26,595件

(2)臺南辦事處19,145件

(3)嘉義辦事處13,152件

(4)屏東辦事處16,776件

(5)澎湖辦事處 2,702件

(6)臺東辦事處18,022件

1.辦理國有非

公用財產出

租業務經費

預 算 12,908

千元。

2.辦理國有非

公用財產標

租業務需經

費 1,465 千

元。

2.出租國有房地

租 金 收 入

559,828千元

1.當年度租金按期寄郵政劃撥單，逾期繳

納者依約收取違約金。

2.逾期未繳租者，先予書面催告，再派員

訪問催收，仍拒不繳納者，即聲請法院

發給支付命令，並予強制執行。

3.承租人實無力繳納，且無財產可供強制

執行者，取得債權憑證後，伺機催收。

4.收入數分配：

(1)本分署273,580千元

(2)臺南辦事處130,000千元

(3)嘉義辦事處47,500千元

(4)屏東辦事處56,500千元

(5)澎湖辦事處7,578千元

(6)臺東辦事處44,670千元

同三(一)1.

(二) 處理被占用國有1.政府機關或非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被占用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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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占用

地處

理

非公用土地1897

公頃，追收使用

補償金3億 1千

400萬元。

占用者，通知占用機關（構）依法辦理

撥用等取得使用權或騰空交還。占用機

關（構）不配合辦理者，協調其主管機

關督促辦理，必要時，循司法途徑訴請

排除。

2.私人或公司組織之公營事業機構占用

者，限期依法取得使用權或騰空返還，

並依規定繳納使用補償金。符合法令得

承租、承購、委託經營等之占用案，輔

導儘速依法取得使用權。

3.可依法取得使用權不辦理者，或無法取

得使用權者，依違反相關法律或使用管

制者，通知或協調主管機關依法處理。

或依刑法第320條規定移警偵辦或向檢察

機關告訴，並得採取：

(1)有條件緩起訴。

(2)量刑協商。

(3)刑事起訴附帶民事訴訟請求排除占用及

使用補償金。

4.刑事偵辦結果未排除占用者，與相關主

管機關合作循公權力排除，或循民事訴

訟排除。

5.為因應占用處理訴訟與強制執行之需，

辦理拆屋還地訴訟、金錢債權訴訟、聲

請核發支付命令及強制執行委外作業。

6.工作量分配：

(1)占用國有土地處理:

A.本分署488公頃

B.臺南辦事處428公頃

C.嘉義辦事處241公頃

D.屏東辦事處393公頃

E.澎湖辦事處6公頃

F.臺東辦事處341公頃

(2)追收使用補償金：

A.本分署120,730千元

B.臺南辦事處76,914千元

C.嘉義辦 事處34,156千元

D.屏東辦事處64,400千元

E.澎湖辦事處1,800千元

F.臺東辦事處16,000千元

用不動產加強

清理第 2期計

畫」處理子計

畫共68,000千

元

(三)

國有

財產

撥借

辦理國有土地

撥 用 1,430

筆、借用85筆。

1.配合各級政府機關學校因公務、興辦公

共工程需要及臨時性之公務、公共使

用，辦理撥借用國有土地，以加強國家

建設。

辦理撥借用國

有財產業務，

計需經費166千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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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用 2.工作量分配：

(1)撥用(借用)

A.本分署330筆(35筆)

B.臺南辦事處290筆(20筆)

C.嘉義辦事處220筆(10筆)

D.屏東辦事處280筆(10筆)

E.澎湖辦事處60筆(0筆)

F.臺東辦事處250筆(10筆)

(四)

通行

權案

件

受理國有土地通

行權申請案件

230件

1.配合民眾申請通行或指定建築線通行案

件，於依「國有非公用土地提供私有袋

地通行作業要點」審核後，供民眾使

用，並收取使用償金，以促進相鄰關係

之和諧。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件50件

(2)臺南辦事處30件

(3)嘉義辦事處30件

(4)屏東辦事處50件

(5)澎湖辦事處20件

(6)臺東辦事處50件

四、

國有

財產

處理

(一)

國有

非公

用財

產出

售

1.配合公地政策

對無保留公用

或開發經營必

要之非公用國

有財產繼續變

價入庫，本年

度土地售價收

入 金 額

2,080,000 千

元，年工作量

905件。

1.依國有財產法處分無保留公用或開發經

營必要之土地。

2.本分署、臺南、嘉義、屏東、澎湖、臺

東辦事處辦理標售案共56批次及處理出

售案件905件。

3.工作量分配：

(1)售價收入

A.本分署960,000千元

B.臺南辦事處600,000千元

C.嘉義辦事處140,000千元

D.屏東辦事處300,000千元

E.澎湖辦事處30,000千元

F.臺東辦事處50,000千元

(2)出售案件

A.本分署250件

B.臺南辦事處210件

C.嘉義辦事處130件

D.屏東辦事處220件

E.澎湖辦事處55件

F.臺東辦事處40件

辦理國有非公

用財產讓售或

標售之國有財

產業務，計需

經 費 3,692 千

元。

2.土地以外不動

產售價收入金

額 1,500 千 元

，年工作量10

1.依國有財產法處分無保留公用或開發經

營必要之房屋及建築改良物。

2.工作量分配：

(1)售價收入

同四(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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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件。 A.本分署600千元

B.臺南辦事處400千元

C.嘉義辦事處150千元

D.屏東辦事處300千元

E.澎湖辦事處0千元

F.臺東辦事處50千元

(2)出售案件

A.本分署5件

B.臺南辦事處3件

C.嘉義辦事處1件

D.屏東辦事處1件

E.澎湖辦事處0件

F.臺東辦事處0件

3.辦理國有非公

用動產出售作

業，出售金額

100千元，年

工作量5件。

1.辦理國有非公用動產出售。

2.工作量分配

(1)售價收入

A.本分署30千元

B.臺南辦事處20千元

C.嘉義辦事處15千元

D.屏東辦事處5千元

E.澎湖辦事處0千元

F.臺東辦事處30千元

(2)出售案件

A.本分署1件

B.臺南辦事處1件

C.嘉義辦事處1件

D.屏東辦事處1件

E.澎湖辦事處0件

F.臺東辦事處1件

同四(一)1.

4.辦理國有非公

用財產有價證

券出售作業，

出售金額10千

元，年工作量

5件。

1.依國有財產法辦理有價證券出售。

2.工作量分配

(1)售價收入

A.本分署4千元

B.臺南辦事處3千元

C.嘉義辦事處1千元

D.屏東辦事處1千元

E.澎湖辦事處0千元

F.臺東辦事處1千元

(2)出售案件

A.本分署1件

B.臺南辦事處1件

C.嘉義辦事處1件

D.屏東辦事處1件

E.澎湖辦事處0件

同四(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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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F.臺東辦事處1件

(二)

國有

私有

土地

交換

辦理國有、私有

土地交換11件。

1.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交換辦法」，辦

理國有、私有土地交換作業，以提高土

地利用價值。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5件

(2)臺南辦事處2件

(3)嘉義辦事處1件

(4)屏東辦事處1件

(5)澎湖辦事處1件

(6)臺東辦事處1件

辦理國私有土

地交換規費，

計需經費50千

元

(三)

國有

財產

估價

國有財產估價

1,300件。

1.依據「國有財產計價方式」及「國有財

產估價作業程序」規定，配合國有財產

出售、標售、設定地上權、協議調整地

形及交換之需要辦理估價。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379件

(2)臺南辦事處349件

(3)嘉義辦事處189件

(4)屏東辦事處268件

(5)澎湖辦事處50件

(6)臺東辦事處65件

辦理國有財產

估價之國有財

產業務，計需

經費1,431千元

(含本分署估價

小組外聘委員

出席等費用預

算360千元)

(四)

代估

代售

代估代售房地

151件。

1.依本署「加強標售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房

地及各機關學校移交之國有眷舍房地計

畫」辦理國防部委託代估代售國軍老舊

眷村改建房地。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56件

(2)臺南辦事處55件

(3)嘉義辦事處20件

(4)屏東辦事處10件

(5)澎湖辦事處0件

(6)臺東辦事處10件

受託辦理國軍

老舊眷村改建

國有不動產估

價及標、讓售

業務，計需經

費9,000千元。

(五)

國有

非公

用財

產贈

與

辦理國有非公用

財產贈與2件。

1.依「國有財產贈與寺廟教堂辦法」等，

辦理國有土地贈與作業。

2.工作量分配：

(1)本分署1件

(2)臺南辦事處0件

(3)嘉義辦事處1件

(4)屏東辦事處0件

(5)澎湖辦事處0件

(6)臺東辦事處0件

辦理國有非公

用財產贈與業

務，計需經費2

千元。

(六)

標售

辦理標售逾期未

辦繼承登記土地

1.依「土地法第73條之1」等，辦理標售逾

期未辦繼承登記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作

辦理標售逾期

未辦繼承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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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名稱
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逾期

未辦

繼承

登記

土地

及建

築改

良物

及建築改良物作

業費收入金額

5,000千元，年

工 作 量 1,000

件。

業。

2.工作量分配：

(1)售價收入

A.本分署600千元

B.臺南辦事處1,200千元

C.嘉義辦事處2,000千元

D.屏東辦事處600千元

E.澎湖辦事處400千元

F.臺東辦事處200千元

(2)標售案件

A.本分署240件

B.臺南辦事處300件

C.嘉義辦事處130件

D.屏東辦事處80件

E.澎湖辦事處220件

F.臺東辦事處30件

土地及建築改

良物業務，計

需經費4,000千

元。

五、

國有

財產

開發

規劃

(一)

委託

經營

辦理國有非公用

財產委託經營16

件，權利金收入

50,000千元。

1.依「國有非公用財產委託經營實施要

點」，辦理委託經營作業，以增進國有

非公用財產之經營效益。

2.工作量分配：

(1)委託經營件數

A.本分署8件

B.臺南辦事處2件

C.嘉義辦事處2件

D.屏東辦事處2件

E.澎湖辦事處1件

F.臺東辦事處1件

(2)權利金收入

A.本分署15,000千元

B.臺南辦事處11,000千元

C.嘉義辦事處8,000千元

D.屏東辦事處9,200千元

E.澎湖辦事處3,400千元

F.臺東辦事處3,400千元

辦理國有非公

用財產委託經

營之國有財產

業務，計需經

費136千元。

(二)

委託

或合

作改

良利

用

辦理與各級政府

或公營事業機構

合作改良利用及

委託辦理停車場

共計6案，權利

金（含租金）收

入69,300千元。

1.篩選委託或合作改良利用土地，積極與

各級政府或公營事業機構接洽辦理合作

改良利用。

2.依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所屬分署委託各級

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利用國有非公

用土地辦理平面式收費臨時停車場工作

計畫執行。

3.工作量分配：

(1)委託或合作改良利用件數

A.本分署1件

辦理國有非公

用土地開發及

規劃利用、委

託、合作改良

利用，計需經

費224千元(土

地開發及規劃

利用60千元、

委託、合作改

良利用 164 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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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目標 實施要領

預算來源
及金額

備註
類 項 目

B.臺南辦事處1件

C.嘉義辦事處1件

D.屏東辦事處1件

E.澎湖辦事處1件

F.臺東辦事處1件

(2)權利金（含租金）收入

A.本分署5,700千元

B.臺南辦事處10,700千元

C.嘉義辦事處5,000千元

D.屏東辦事處2,200千元

E.澎湖辦事處0千元

F.臺東辦事處45,700千元

元)

(三)

招標

設定

地上

權

辦理國有非公用

財產招標設定地

上權9件，權利

金收入430,000

千元及租金收入

27,380千元。

1.選定適當標的並依「國有非公用土地設

定地上權作業要點」辦理招標設定地上

權。

2.工作量分配：

(1)招標設定地上權件數

A.本分署3件

B.臺南辦事處2件

C.嘉義辦事處1件

D.屏東辦事處1件

E.澎湖辦事處1件

F.臺東辦事處1件

(2)招標設定地上權金收入

A.本分署226,000千元

B.臺南辦事處94,600千元

C.嘉義辦事處59,800千元

D.屏東辦事處29,800千元

E.澎湖辦事處19,800千元

F.臺東辦事處0千元

(3)租金收入

A.本分署16,700千元

B.臺南辦事處4,312千元

C.嘉義辦事處3,292千元

D.屏東辦事處908千元

E.澎湖辦事處1,260千元

F.臺東辦事處908千元

辦理國有非公

用土地設定地

上權之國有財

產業務，計需

經費231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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